附件一：投资人借款方案

投资人借款方案

	投资人名称
	

	投资人基本情况
	

	借款方案
	借款金额
	

	
	借款利率
	

	
	借款期限
	

	
	其他应说明事项
	

	投资人联系方式
（联系人应与授权委托书载明的受托人一致）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我方郑重承诺，已充分知悉并自愿参与本次共益债投资人招募，相关成本及风险均由我方自行承担。

投资人（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二：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兹证明          （性别：    ，职务：            ，身份证号码：                       ，电话：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为我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附件三：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住所地：
联系电话：

受托人：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
联系邮箱及电话：
送达地址：

受托人就内蒙古凌志马铃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赤峰凌志食品有限公司合并重整案招募共益债投资人项目（“本项目”），特委托上述受托人作为授权代表处理本项目有关事项。受托人的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包括但不限于：
1、提交报名材料；
2、接收、递交本项目中的公告、通知及其他有关资料；
3、参加遴选，进行陈述和发表意见，接受并回答询问；
4、处理与本项目相关的其他事务。

受托人在本项目中签署的所有文件和处理的所有相关事务，委托人均予以承认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委托期限为授权委托书出具之日起至委托事项完结为止。


委托人（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附：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须加盖委托人印章）





附件四：保密承诺函
保密承诺函
内蒙古凌志马铃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赤峰凌志食品有限公司
合并重整管理人：
我方拟参与贵方开展的内蒙古凌志马铃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赤峰凌志食品有限公司合并重整案招募共益债投资人项目（“本项目”）。鉴于我方有可能在参与本项目过程中接触或使用内蒙古凌志马铃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赤峰凌志食品有限公司的保密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方就保密义务相关事宜承诺如下：
1、我方承诺对参与本项目过程中接触、知悉、获取的任何内蒙古凌志马铃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赤峰凌志食品有限公司未公开的以及与本项目相关的资料、信息、记录、文件，围绕本项目进行的谈判磋商、文件签署等任何项目进展信息（“保密信息”）严格履行保密义务，未经贵方事先许可，不向任何第三方及媒体透露，并保证该等保密信息仅用于本项目的有关目的。
2、我方的员工、授权代表及聘请的第三方专业机构均遵守本函承诺。
若违反上述承诺，我方将自愿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和由此带来的一切不利后果，并赔偿各方因此遭受的全部直接和间接损失。
本保密承诺函自我方盖章之日起生效。

承诺人（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五：承诺函
承诺函
内蒙古凌志马铃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赤峰凌志食品有限公司
合并重整管理人：
[bookmark: _GoBack]我方拟参与贵方开展的内蒙古凌志马铃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赤峰凌志食品有限公司合并重整案招募共益债投资人项目（“本项目”）。我方已谨慎阅读招募公告，了解招募公告对投资人的要求，特此向贵方承诺我公司/个人符合本项目投资人的要求，若因我方不符合投资人而产生的法律后果由我方自行承担。


承诺人（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